
弘愛圓夢助學金
申請流程

申請流程

符合申請資格

至學務處網頁下載列印申請表，完成計劃書及指導老師、

班導師推薦表後送至系(科)辦公室審核。

提出申請

經系上推薦學生，由院長擇優推薦若干名學生並填寫推薦

表後，送至學務處審查。
院長推薦

學生配合培育計畫需每月接受指導老師輔導一次以上，並

完成學習輔導紀錄，始發放每月助學金。

培育結束後一個月內需提出成果報告，並參加當年度活動

成果展，成果報告將作為再次申請時之審查參考。

審核通知

成 果

審查會議
待學務處通知審查會議時間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口頭報告

資料，於審查會議當天進行口頭報告。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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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
⚫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⚫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
⚫ 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
⚫ 原住民學生

(以上六項需辦理本校學雜費減免)

⚫ 當年度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

⚫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



弘愛圓夢助學金
申請說明

⚫ 找到自己想要的夢想是什麼 ?
Ex:我想當潛水教練、我想當美甲
師、我是護理系學生但我想要學繪
畫軟體‥等等
只要你有你的夢，提出來!學校就

願意支援你支持你的夢想

需自行[申請人]、[班級導師]、

[系主任]及[學院院長]需印出

紙本簽名或蓋章後送回學務

處。

⚫ 計畫內容詳述說明你想做什麼而學校能為了你
的夢提供什麼幫忙?你要為了你的夢做哪些準
備呢?這個夢對於你後續職涯發展有無幫助?

⚫ 培育計畫內容需要相對應計畫內容概述



弘愛圓夢助學金
輔導紀錄表填寫說明

待審查會議結束後，會將補助通
知EMAIL給申請學生。
請學生針對當初報的申請書內容

開始執行弘愛圓夢
並於每月25日之前與指導老師
完成輔導紀錄表之填寫後繳回學

務處存查

⚫ 依學務處規定時間繳交期中報
告，至目前已執行的情況去做
填寫並盤點是否有無法執行需
更換類型的部分

⚫ 已執行之相關證明:與計畫相關
之照片、證照證明等等資料。



弘愛圓夢助學金
成果報告填寫說明

親筆簽名

成果報告填寫重點
 根據是否有達成目標/未達成目標進行打勾

-未達成目標者需填寫說明
 針對弘愛圓夢計畫的圓夢執行成果給予短

短的說明並給予相關證明或執行影片
 心得與建議-關於弘愛圓夢計畫執行中的說

明以及領取助學金的心得與建議。
 並配合學務處參加當年度活動成果展


